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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2018-2019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及主持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選
舉的議員郭榮鏗議員邀請議員默哀 3 分鐘，對
在是次會議舉行當天離世的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周梓樂先生表示哀悼。  
 
 

I.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的選舉  
 
議員於會議席上提交的函件  
 
2.  郭榮鏗議員表示，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
的上一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上次內務委員
會特別會議 ")後，他曾就立法會綜合大樓 ("綜合
大樓 ")的保安安排致函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管會 ")主席，並於是次會議舉行當天接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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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秘書的書面回覆。他進而表示，以下函件

已於會議席上提交：  
 

(a) 梁繼昌議員於 2019年 11月 5日就
要求於會議上討論參選內務委員會

主席一職的候選人的申報安排致

郭榮鏗議員的函件；  
 

(b) 郭家麒議員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就
立法會代理主席在主持立法會會議

時的權限致 2018-2019年度會期內務
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的函件，以

及李議員於是次會議舉行當天發出

的書面回覆；及  
 
(c) 陳淑莊議員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就

要求秘書長出席為選舉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致李慧琼

議員的函件，以及李議員於是次會

議舉行當天發出的書面回覆。  
 

(會後補註：上文第 2 段所載的函件已
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91/19-20(01)至 (07)號文件送交
議員。 ) 

 
要求秘書長出席為選舉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   
 
3.  陳淑莊議員提及上文第 2 段所述她向
李慧琼議員發出的函件及李議員的書面回覆。

她重申其於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提出的

意見，認為秘書長有需要出席自 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為選舉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不論

該等會議是例會還是特別會議。她指出，由於

在 2019年 10月 11日的內務委員會例會結束前
未能進行上述選舉，其後為該選舉而舉行的內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均應被視為延續 2019 年 10 月
11 日的內務委員會例會，以處理議程上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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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項。依她之見，秘書長出席為選舉內務委

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

不會影響秘書處恪守政治中立。此外，她察悉

在過往的會期中，秘書長除了出席進行內務委

員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外，

亦曾出席分別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2012 年
11 月 23 日及 2019 年 5 月 4 日舉行的內務委員
會特別會議。她質疑秘書長出席內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與否，是否由他自行決定。  
 
4.  譚文豪議員憶述，在秘書長就部分議員

聯署提出的要求所作書面回應中，秘書長曾表示

2018-2019 年度會期的行管會並不批准他出席
2019 年 10 月 25 日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由
於 2018-2019 年度會期的行管會的任期已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屆滿，譚議員想知道，在選
出 2019-2020 年度會期的行管會成員之前，若
秘書長被要求出席日後任何內務委員會特別會

議，將由誰給予批准。  
 
5.  郭家麒議員提及上文第 2 段所述他向
李慧琼議員發出的函件，並對秘書長缺席是次

會議表示不滿。他表示，由於內務委員會主席將

擔任立法會代理主席，秘書長有需要出席是次

會議，提供與立法會代理主席主持立法會會議

時的權限相關的資料。依他之見，秘書長提供的

資料可利便議員在選舉論壇中就這方面向參選

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提問。他特別關

注到，在 2019 年 11 月 6 日的立法會會議進行
口頭質詢期間，立法會主席不允許部分議員就

其質詢作出跟進。他認為，根據《基本法》第

七十三條第 (五 )項，議員有責任對政府的工作提
出質詢，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代理主席在行使

主持立法會會議的權力時應尊重議員的責任。  
 
6.  許智峯議員及區諾軒議員提出相若的

意見，認為秘書長有責任應議員的要求出席內務

委員會會議。許議員表示，由於內務委員會主席

將擔任行管會副主席，部分議員早前曾要求秘

書長出席為選舉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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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特別

會議，回答有關行管會處理的各項事宜 (特別是
綜合大樓的保安安排 )的查詢，以便在選舉論壇
中就這方面向參選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

人提問。為對所有候選人公平起見，許議員

認為，除非秘書長可提供這些議員所尋求的相關

資料，否則不應進行選舉論壇。區議員表示，

在 選 出 2019-2020 年 度 會 期 的行 管 會 成 員
之前，立法會秘書處的人員當中，只有秘書長

能夠回答議員就過去數月綜合大樓附近發生的

多宗保安事故所提出的查詢。  
 
7.  張國鈞議員表示，有關秘書長應否出

席為選舉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的內

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以回答議員就行管會處理的

各項事宜所提出的查詢，這問題已在先前各次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反覆討論。他認為此事

與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毫不相關，內務委員會

不宜為此糾纏不休。他促請郭榮鏗議員繼續進

行選舉過程，不應再有延誤。  
 

8.  郭榮鏗議員表示，由於內務委員會主席

將擔任行管會副主席，若行管會或秘書長提供

有關行管會所處理各項事宜的資料，可確保所

有候選人能有平等機會取閱與內務委員會主席

選舉相關的資訊。依他之見，選舉能以公正、

公平及公開的方式進行至為重要，正因如此，

部分議員才尋求有關資料。然而，行管會秘書

及秘書長在其就部分議員的要求所作回覆中

表示，在選出 2019-2020 年度會期的行管會成
員之前，行管會不能處理須由其作決定的有關

要求，以及秘書長不會出席相關的內務委員會

會議。郭議員進而表示，在先前各次內務委員

會特別會議上，議員曾討論選舉論壇的安排，

而他已訂出 3 個方案供議員考慮。經考慮議員
提出的意見後，他已對該 3 個選舉論壇安排方
案加以修訂，詳情已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的內
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他稍後會邀請議員就

經修訂的方案表達意見並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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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主席候選人的申報安排  
 
9.  梁繼昌議員提及上文第 2 段所述他向
郭榮鏗議員發出的函件，並表示在上次內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上，何君堯議員關注到，參選內務

委員會主席的候選人需申報其個人背景 (例如
刑事紀錄 )。他認為內務委員會有需要詳細討論
參選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應申報何等

資料。他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立法會主席由年滿 40 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
續滿 20 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由於內務委員會

主席將擔任立法會代理主席，並在立法會主席

缺席時享有《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一 )項賦予
立法會主席主持立法會會議的權力，梁議員詢

問《基本法》第七十一條所訂的立法會主席資

格要求是否適用於內務委員會主席；而倘若

適用，應否要求參選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

選人須就其國籍及居港年期等作出聲明，以證

明他們符合有關的要求。梁耀忠議員提出類似

的關注，並表示為審慎起見，他認為有需要尋

求法律顧問的意見。  
 
10.  郭榮鏗議員表示，《議事規則》及《內務

守則》並無規定參選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

選人須申報其個人背景，至於參選內務委員會

主席一職的候選人是否須符合《基本法》第七

十一條所訂資格要求的問題，則涉及有關《基

本法》第七十一條的適用範圍的法律觀點。他

繼而命令暫停會議片刻，讓他尋求法律顧問對

相關法律問題的意見。與此同時，他會向秘書

長轉達，部分議員要求他出席為選舉內務委員

會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

議。  
 
(會議於下午 3時 23分暫停，並於下午 3時 47分
恢復。 ) 
 
11.  會議恢復時，郭榮鏗議員邀請法律顧問

就《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的適用範圍給予意見，

有關問題在會議暫停前由梁繼昌議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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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郭榮鏗議員之請，法律顧問表示，

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代理主席為不同的職位。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立法會主席由立

法會議員互選產生，而《基本法》同一項條文亦

訂明對立法會主席的資格要求。另一方面，立

法會代理主席一職及其權限是在《議事規則》

而非《基本法》內訂明。有鑒於此，《基本法》

第七十一條所訂的資格要求應理解為僅適用於

擔任立法會主席一職的議員，而非擔任立法會

代理主席的議員。  
 
13.  梁繼昌議員表示，《議事規則》賦予

立法會代理主席的權力與《基本法》第七十二條

所訂立法會主席的權力相同。有鑒於此，他詢

問《基本法》對立法會代理主席的資格有否施

加任何隱含的限制，以致立法會代理主席須符

合《基本法》第七十一條訂明的要求。陳淑莊

議員提出類似的關注，並詢問立法會代理主席

是否只要是妥為當選的內務委員會主席，便合

乎資格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一 )項賦
予立法會主席主持立法會會議的權力。  
 
14.  應郭榮鏗議員之請，法律顧問回應時

表示，《議事規則》第 3(3)條訂明："立法會代理
主席或其他主持會議的議員，在其主持的立法會

會議或擔任主席的全體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

上，或在立法會主席要求其主持的立法會會議

或擔任主席的全體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

享有本議事規則賦予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在該次立法會會議或全體委員會會議或部

分會議上可行使的一切權力。"。由於立法會代
理主席一職是透過立法會制定《議事規則》相

關條文訂明，《議事規則》第 3(3)條所訂的安排
可視作立法會通過的內部程序，藉此在立法會

主席缺席或《議事規則》第 3(2)條指明的其他
情況下，讓立法會會議能繼續進行。  
 
15.  因應梁繼昌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要求，

郭榮鏗議員請法律顧問考慮，就與立法會代理

主席的資格要求相關的事宜，若她除了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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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給予的意見外還有進一步的意見，可將之以

書面述明。他繼而邀請秘書向議員簡述秘書長

就部分議員要求他出席為選舉內務委員會主席

及副主席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所作的

回應。應郭議員之請，秘書表示，在會議暫停

期間，秘書長已告知郭議員，正如在秘書長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就梁繼昌議員的要求所作的
書面回覆中解釋，2018-2019 年度會期的行管會
並不批准秘書長出席相關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以

提供與綜合大樓的保安安排相關的資料。儘管

行管會的任期已屆滿，其作出的上述決定仍然

有效。  
 
16.  李慧琼議員表示，自 2019年 10月 15日
起，內務委員會已為選舉內務委員會主席舉行

了 5 次特別會議，合共用了約 14.5 小時。然而，
內務委員會仍未在 3 個擬議選舉論壇安排方案
中決定採用哪一個。她對郭榮鏗議員主持選舉

的方式非常失望，並表示關注在先前多次內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及是次特別會議上，內務委員

會一直糾纏於與秘書長出席為選舉內務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相

關的事宜。雖然多位議員已就這方面提出意

見，但仍未能達成共識。她建議將秘書長應否

出席有關內務委員會會議的問題付諸表決，以

結束相關事宜的討論。  
 
17.  譚文豪議員表示，他贊同李慧琼議員

的建議，但鑒於 2018-2019 年度會期的行管會
早前決定不批准秘書長出席相關的內務委員會

會議，他對於內務委員會的表決結果是否有任

何約束力有所保留。  
 
18.  郭榮鏗議員表示，除秘書長出席相關的

內務委員會會議一事外，行管會向內務委員會

就其曾處理的各項事宜 (特別是綜合大樓的保
安安排 )提供資料一事仍有待處理。他進而表
示，他在其向行管會主席發出的函件中建議行

管會考慮以機密方式提供相關的資料。然而，

根據行管會秘書就他的函件所作書面回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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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 2019-2020 年度會期的行管成員之前，行
管會不能處理他的建議。由於已臨近指定的結

束時間，即下午 4 時，郭議員表示，選舉內務
委員會主席的程序將於下次會議繼續進行。  
 
19.  會議於下午 4 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5 月 21 日  


